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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电资〔2019〕14 号 

 

 

关于下发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

党政机关用房管理实施细则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根据上级部门及学校相关文件精神，现对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政

机关用房管理实施细则（修订）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，经学校研究通过，

现予印发，望遵照执行。 
 

 

 
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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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

党政机关用房管理实施细则（修订） 

 

第一条  为加强公用房产资源管理，充分发挥使用效益，促进

学校教学、科研等各项事业的发展，依据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公用

房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本细则所指面积为房间的净使用面积，不包括门厅、

走廊、阳台、卫生间、楼梯及值班室、配电室等公共使用面积。 

第三条  本细则所涉及各单位应在岗人数、人员职级等情况由

组织部和人力资源部提供。 

第四条  学校根据定额配置标准下达各单位公用房使用定额，

各单位统筹使用并实施管理。 

第五条  校党政机关用房，是指经学校正式确认的校级各类党

政机构所使用的房屋，包括办公室、资料室、会议室、接待室等，

依据功能、人员编制、性质、专项服务等因素计算基本定额，严禁

超定额使用。 

第六条  党政机关用房定额标准如下： 

1.正厅（局）级定额办公面积为 30 ㎡。 

2.副厅（局）级定额办公面积为 24 ㎡。 

3.正处级定额办公面积为 18 ㎡。 

4.副处级定额办公面积为 12 ㎡。 

5.科级及以下工作人员定额办公面积为 9 ㎡。 

6.其他非正式编制的行政工作人员(包括 C1、C2 岗,不含学生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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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实习人员等)每人定额办公面积为 9 ㎡。 

7.各部门辅助用房（机房、复印室、档案室、库房等）定额标

准为：定编核定的面积总和乘以 50%。各部门可根据本单位实际情

况及具体房间面积统筹安排使用。 

8.其他专项服务用房，根据实际情况单独核定。 

第七条  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核定各单位公用房定额指标

和实际使用面积。 

第八条  各单位因人员缺编导致办公用房面积超标准配置的，

应暂时将超标办公用房交回国有资产管理处管理，待人员配置齐备

后再向国有资产管理处申请使用。 

第九条 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

设标准》配置办公用房，不得占用两处（含）以上的办公用房。办

公用房面积超标准配置的，应予以清理并腾退。 

第十条 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不同部门同时任职的，一律在主

要工作部门安排一处办公用房，其他任职部门不再安排单独办公用

房。主要工作部门由党委组织部进行认定。“双肩挑”干部只能保留一

处党政办公用房，科研用房可向所在科研单位按程序申请科研团队

用房，申请的科研团队用房不得作为个人独立办公室。 

第十一条 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工作调动的，一个月内必须腾退

原单位办公用房，由调入部门安排办公用房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调

离学校的，须在 15 个工作日内腾退学校办公用房。 

第十二条 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已办理离退休手续的，原单位的

办公用房应在离退休文件下达后一个月内腾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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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 办公面积超标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要及时按照调

换、合用的先后顺序完成调整，严禁私自对行政办公用房进行“隔断”

等改造。如确需改造的，应书面向国有资产管理处提出申请。 

第十四条  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办公地点应主动在学校国有

资产管理处以部门为单位进行备案。副处级领导干部及以下工作人

员原则上应合署办公。 

第十五条  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办公地点需要变更的，应由所

在单位提出申请，经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处审批后方可进行变更。处

级及以上领导干部因工作需要，办公地点临时变更至面积超标准配

置办公用房的，应报请学校会议决策，并在相应时限内自行腾退。 

第十六条  党委组织部、国有资产管理处每年对处级及以上领

导干部的办公用房进行一次联合检查，检查结果将在网上公示，接

受监督。 

第十七条  各单位公用房面积南北校区合并计算。 

第十八条  本细则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

施行。 

第十九条  原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政机关用房管理实施细则

（修订）》自本实施细则发布之日起废止。 

 

 

 

 
 
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25 日印发 

 


